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决定书

 陆人社监列决字〔2026〕2号

用人单位：安徽凯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3MACYX6PH44 
法定代表人：江孺孺；

身份证号码：341122199******218； 

经查，你单位在承建陆丰市南塘镇新农村房屋外立面油漆工程项目中，聘用王玉龙等6名工人，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导致拖欠玉龙等6名工人工资共计人民币191874元（大写：壹拾玖万壹仟捌佰柒拾肆元整），我局责令你单位按期足额支付工人工资，你单位拒不支付，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经我局下发《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后，拒不整改，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我局依法向你单位送达《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事先告知书》（陆人社监列告字〔2026〕2号），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异议。

    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现我局决定，将你单位以及上述法定代表人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由相关部门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级优先、交通出行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列入期限为 2026 年4月26日至2029 年 4月 25日。

依据《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你单位如已改正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且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满6个月，可书面提交申请、已经改正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证据、不再拖欠农民工工资书面信用承诺，向我局提出提前移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申请。我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决定是否予以提前移出。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直接提出行政诉讼。

陆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4月25日    


